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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233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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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观点

文 / 张西流
6月 25日陕西高考成绩出炉，榆

林文科头名花落榆林华栋中学。令人

意外的是，华栋中学却表现得异常低

调，学校老师谈及榆林文科第一名邢

程远也都讳莫如深。据该校高考毕业

生透露，三年读书期间从未见过邢程

远，突然间她就成了榆林文科头名，

让人十分不解。而网上出现的帖子更

是直指这名“高考状元”是“高考移民”。

（7 月 8 日《华商报》）
在各地热炒高考状元的语境下，榆

林的文科状元却一直被“雪藏”，原来其

是个“高考移民”，炒不得。然而，不炒

这名高考状元，并不意味着其“高考移

民”的身份不被曝光。众所周知，“高考

移民”是一种投机行为，也是一种违法

行为。探究“高考移民”诞生的原因，找

出症结所在，再对症下药，才是治本之策。

首先，高考试卷全国不统一，催生了

“高考移民”这一怪胎。比如，目前有的

省份试点进行高考“3+X”改革，有的省

市仍实行“3+2”高考模式；即便是使用

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有的使用“新

课标全国一卷”，有的使用“新课标全国

二卷”；而北京、上海等省市“风景这边

独好”，坚持实行“自主命题”。然而，各

地基础教育使用的教材不一，随迁子女回

家乡参加高考便遭遇“水土不服”，因而，

很多流动人口只能将子女留在家中接受基

础教育。再者，各地高考录取率、录取分

数线相差巨大，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迁移

户口，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以求子女在异

地参加高考，“高考移民”由此横空出世。

再者，异地高考政策全国不统一，为“高

考移民”提供了现实土壤。虽然国家层面

出台了“工作意见”，但只是一个宏观政策，

由于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制订一个可供微观

操作的实施细则，导致地方在执行异地高

考政策过程中，不仅在实施时间上不统一，

而且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也不统一。各地

“自选动作”太多，也助推了“空挂学籍”

的自选动作。比如，陕西省规定，从2016

年起，随迁子女的父亲或母亲持陕西省居

住证3 年以上，缴纳养老保险3 年以上

（ 含3 年），在陕连续学籍满3 年可参加

陕西省高考报名。一些随迁子女达不到条

件，只得当“高考移民”，企图蒙混过关。

可见，“异地高考”不彰，“高考移民”

难止。换言之，加快“异地高考”政策落

地，显然比治理“高考移民”更重要。首先，

要保证异地高考新政，能够兼顾和平衡随

迁子女与当地考生之间的利益，最大限度

地维护和体现教育公平，各地就不能各自

为政，应步调一致。而步调一致，应体现

在高考试卷全国一致、执行异地高考政策

全国一致等；特别是在参加异地高考条件

上应全国一致。此外，各地基础教育使用

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也应统一，这样，考生

在任何地方参加高考，都不会受到“学用

脱节”的困扰。

开除蹭饭女工有违制度善意
文 / 汪昌莲
黄江某公司饭堂厨工刘

阿姨因当天生病，从公司打

包两份米饭回宿舍，竟被公

司认定为盗窃并遭解雇。刘

女士提起劳动仲裁胜诉后，

公司不服，起诉至东莞市第

三人民法院。日前，法院一

审认定公司解雇违法，判令

赔偿刘阿姨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经济赔偿金6万余元。（7
月 8 日《广州日报》）

作为一家正规企业，制定

一些规章制度，去规范员工的

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违

反管理制度的员工，给予相应

的处罚，也无可厚非。问题是，

公司食堂一名女厨工，因身体

不适，未在食堂就餐，打包

两份米饭带回宿舍，公司便给

其强加上盗窃财物的“罪名”，

并给予开除的最重处罚，折射

出了这家企业的霸道和任性，

缺少了人间最宝贵的人性和温

情。

首先必须承认，既然公司

规定“员工带走公司物品必须

填写《物品放行单》”，那么员

工就必须无条件执行。更何况，

这个规定的合理性也是不容置

疑的。事实上，对公司财物进

行严格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

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员工

带走公司物品，需要填写《物

品放行单》，也是一项必要的程

序，即便是员工带走饭菜，也

不能例外。可见，这位女厨工

私自带走米饭，明显违反了公

司规定，且一次带走两份，存

在“蹭饭”之嫌。

再者，不允许员工私自带

走食物，既是公司的经营之道，

也是在替员工负责。试想，一

旦公司对员工私拿饭菜的现象

放任不管，既会影响公司规章

制度的执行力，又可能助长一

些员工贪占小便宜的私欲，难

以避免在拿走饭菜的同时，也

顺手牵羊地“拿”走其他财物。

要知道，私自拿走饭菜只是违

规，拿走公司其他财物，便是

盗窃行为了。更重要的是，员

工私自带走食物，一旦出现卫

生安全问题，身体健康受到损

害，势必会引起纠纷，不仅公

司利益和形象受损，员工也将

自食苦果，显然是两败俱伤，

得不偿失。

可见，公司的这个规定没

有问题。问题是公司对违规女

厨工处罚过当，毕竟其拿走饭

菜，事出有因，即使存在“蹭

饭”行为，也未造成任何后果，

给予批评教育、口头警告或一

定经济处罚即可，大可不必砸

碎女厨工赖以生存的饭碗。值

得注意的是，管理制度的设计，

应该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是

要规范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一

方面是要维护员工的正当权

益。更重要的是，企业要实行

人性化管理，让制度充满关爱

员工、尊重劳动的善意；对于

违规员工，应少惩戒，多劝导，

别动辄就向员工挥舞“开除”

的利剑。

■教育评弹

包租婆不能只是到月去收钱
文 / 郭元鹏 
胡某旷工多日，家人联

系不上，公司也找不到人。

前日上午 9 时许，胡某的家

人找到位于厦门同安洪塘头

的一处租屋，推开门后，一

股异味扑鼻，胡某的哥哥认

出躺在地上的正是失踪多日

的弟弟。民警到场后证实，

胡某已死亡数天。据悉，胡

某 23 岁，是外地来厦务工

人员。（7 月 8 日《厦门日报》）
在周星驰主演的一部大片

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包租婆

形象。她的任务就是在收钱

的日子里跑到房客处催缴房

租，谁给晚了就要挨骂，谁

胆敢不给就要拳脚相加。现

实生活中，如此暴力的包租婆

当然少见。但是，其功能也

仅仅停留在“到月去收钱”的

浅层次上。

报道中说到的这个在包租

房死亡的房客，应该就属于这

种情况。房客的安全无人负责，

房主只是“到月去收钱”。于是，

当房客已经死亡数日之后，发

现其死亡的不是房主，而是死

者的家人。而这种情况还是

多发的，很多城市，很多地方

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房客死

在了自己家对外租赁的房屋里，

房主却一点不知情。这其实是

包租房管理的漏洞造成的。

这种漏洞，固然有着社

会治安的问题，联防联治的

缺位问题，日常监管的走形式

问题。但是，有一个环节是

不可遗漏的。那就是房主只

是知道“到月去收钱”。房子

是房主的，对外出租是需要的。

一方面，这是市场需求所决定

的，如果没有包租房，何来异

地漂流人员的安身之处？一方

面，房价走高，一些当地人

也需要租房过日子。包租房也

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对于房

客的安全，包租房的主人有一

定的责任。房子是自己的，就

要为自己场地的安全负责。

可是，现实生活中，包租

房里的乱象就犹如影视大片里

的情节：吸毒的、卖淫的、传

销的，甚至连一些犯罪分子也

喜欢躲在包租房里。乱象何

因？说白了，是房主只知道收

钱却忽视了监管造成的。固然，

社会治安管理部门加大了查处

力度，可是面对面广量大的包

租房和房客，也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

赋予包租房的主人更多责任。

在这方面，宁夏的银川做得

就非常好。为了打击传销现象，

当地制定了一个严厉标准，凡

是在谁家出租房内抓获了传销

人员，就将房主一起追责，除

了罚款超过万元之外，严重

的将追究法律责任。对于包

租房的主人，就应该让他们

承担责任，让他们成为治安员。

不仅会“到月去收钱”，还应

该加强监管，要有及时发现包

租房内动向的能力。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用工单位是不是应该为工人提

供安全、舒适的住宿场所？如

果能够集体租房或者在厂区提

供住宿，就便于管理了。而且，

对于包租房的审批也应该严厉

起来，最起码应该是安全的场

所，符合居住条件的环境，要

有治安防范人员巡查，要有社

区医疗急救组织。

包租婆不能只是“到月去

收钱”，还要让包租婆成为治

安员。包租房乱象需要引起

重视了。

■一针见血 生龙凤胎告医院  此纠纷不该有

“异地高考”不彰
“高考移民”难止

■社会观察

文 / 罗志华
本想超生一个娃，结果

生出龙凤胎，社会抚养费也

得交两份，是喜是忧？韶关

乐昌市的陆某因此“归罪”

于乐昌某医院，指其未检出

是双胞胎，于是诉至法院

要求该医院支付其被计生部

门“多征收”的社会抚养费。

日前，乐昌市法院一审判决

驳回了陆某的诉讼请求。(7
月 8 日《信息时报》)

建设法治社会，应多鼓励民

众运用法律来解决纠纷，少走

甚至不走“闹事”途径。在医疗

领域尤其如此，医闹之所以多，

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法治意识

淡薄，愿走法律途径的患者少。

这个妇女选择诉讼的方式来表

达诉求，不是采取闹事等其它

手段，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然而，这起纠纷或本不应

发生，最终官司却打到了法院，

也说明患者的权利意识过浓，

到了维权过当的地步，维权的

起点线如此低，同样不利于缓

和医患关系。在普通人看来，

生了个龙凤胎，本是件值得高

兴的事，只要大人孩子都健康，

就算不感激医生，也至少不会

去告医生。当然，医院也存在

过错，毕竟前一次检查没有查

出是双胞胎，再次检查时，孩

子都要生了，这家人已来不及

做任何应对。

但这样的诉求表达也同样

属于无理取闹，医学非万能，

总有疏漏时，只要不造成伤害，

则应该给予包容。退一步说，

即使早发现两个孩子又怎样？

选择性堕胎是要经过审批的，

也得根据大人小孩的情况决定，

并非自己想怎样就能怎样。更

何况，自己是违法怀小孩，只

想违法生一个，连违法也追求

“精准”，其实也极为不妥。

透过这件看似不大的诉讼

可以看出，在医疗效果等方面，

不管情况怎样，只要没有达到

自己的理想预期，没有满足到

个人的要求，就表达出自己的

诉求甚至不满，这种现象在医

疗领域十分常见。而更多的不

当表达并没有发生在法院等公

共视野，而是发生在与医生的

当面交流当中，给医生造成了

不小的困惑和压力，也使医生

的诊疗更加趋于保守或谨慎。

维权的起点线过低，也使医疗

纠纷的数量大幅增加，医患双

方的精力在此被大量空耗。

患者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纠纷值得鼓励，但同时，过度

维权和过高看待个人权利，甚

至认为个人权利经不得点滴伤

害，也同样不是法治意识的正

当体现。依法维权要比无理取

闹强，但排在依法维权之前的，

还有道德自律，还有理解和宽

容。只有保持这个秩序，才能

既将医患纠纷的处理导入法治

轨道，又不至于增加纠纷数量。


